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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方政府近年社福預算大幅增加，惟貧窮人口不但未減少，甚至逐年上揚，顯見地方政

府對於弱勢族群未能有效提供協助，政策落實有待加強，另對於受補助之家庭應建立追蹤

及訪查機制以了解其生活狀況是否獲得改善。 

三、綜上，行政院相關部會應正視當前社會弱勢家庭增加以及其所遭遇之困境，以提升其生活

福祉，保障弱勢家庭生存權益，落實社會公平正義。 

（十二）本院李委員俊俋，針對目前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

通傳會）之總機與客服人員均由基層公務人員輪值兼任之情事

，不僅未適才適用，且疑有違反公務人員任用法相關規定之嫌

，除恐致行政效率不彰，甚有影響政府施政運作與服務品質，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現行行政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總機與客服人員均由基層公務人員輪值兼任，且從上

午八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每人各輪值四小時，使輪值者業務擱置，僅專責轉接電話至相

關處室。 

二、以公務員輪值兼任總機及客服人員，除浪費專業人力，且恐有違法之虞，亦將使行政效率

降低，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七條：「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賦予一定範圍之工

作項目、適當之工作量及明確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務說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

及考核之依據」，基層公務人員輪值兼任客服業務，顯與職務說明書所訂定之工作內涵不

符，有違人事之適切配合以及公務人員任用之原則。 

三、機關之行政性事務應無需由具專業能力之公務人員為之，應藉由任務編組之方式，聘僱專

人受理負責，以免除人力短缺之情況，並提升單位內部效率。 

（十三）本院李委員俊俋，鑒於報載許多老人養護中心每月收費高達五

、六十萬元，卻查無立案許可違法經營，且超收情形更是層出

不窮，其照護人員之員額、資格及空間設備皆未符合相關法令

規定，嚴重影響受照顧老人之安全，主管機關應要求各地方政

府加強稽查，並進行追蹤管考，並輔導尚未立案之老人養護中

心轉型為合法機構，為維護老人尊嚴與健康，安定老人生活，

保障老人權益，增進老人福利，使老有所養，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